
202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男子融合3對3籃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年 3 月 14 日至 3 月 15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國立新化高工（臺南市新化區信義路 54 號）。                         

三、競賽項目：男子 3對3 融合團體賽。 

四、競賽方式：採用國際特奧會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比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2 月 10 日（五）至 3 月 1 日（日）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3 月 14 日（六）上午 11 時假國立新化高工體育館舉行。 

七、競賽日期： 

(一) 3 月 14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3 月 15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報名組別及人數： 

(一) 本次競賽分 15-17 歲組及 18 歲以上組二個組別。 

(二) 每一隊伍註冊 3 名運動員及 2 名夥伴，共計 5 名。另至多可報 2名替

補運動員與 1 名替補夥伴。 

九、競賽規則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本比賽採用Wilson FIBA 3x3 國際賽指定用球 (6號球大小7號球重

量) 。 

(二) 每位選手務必著一致、整齊籃球服裝；若無籃球服裝，各單位需自備號

碼衣（現場不提供），運動員與夥伴於分組賽和決賽皆須著相同號碼。 

(三) 融合夥伴均不得曾為國家代表隊選手、職籃(P.LEAGUE+、TPBL 、SBL)或

曾經參加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HBL)甲組球員與大專院校籃球聯賽

(UBA)甲或乙組球員，如違反規定，全隊取消資格。 

(四) 比賽時非參賽隊伍之領隊、教練及球員不得坐在球隊席上。 

十、能力分組賽： 

(一) 先發球員務必優先安排最佳陣容出賽，並為最優  2 名運動員及1名夥

伴。 

(二) 每場比賽 8 分鐘，不停錶。 

(三) 每位球員在每一場次皆須上場至少 1 分鐘，若有未上場者，決賽不得登

錄。 

(四) 融合夥伴單一場次比賽，總和 8 分為限，若超過 8 分者不予計算該分

數。 



(五) 若兩隊於比賽時間結束為平手，則不再進行延長賽。 

(六) 當夥伴得分已達 8 分，爾後夥伴若再有執行罰球的機會，則由場上運動

員代替進行罰球。 

十一、決賽： 

(一)  每隊限暫停1次，每次為60秒。 

(二) 團隊犯規累計達第7、8及 9 次判罰 2 次。球隊犯規達 10 次或 10次 

以上判罰球 2 次及球權。 

(三)  若正規時間結束後得分相等，延長賽中最先獲得 2 分的球隊獲勝。 

(四) 融合夥伴單一場次比賽，總和 8 分為限，若超過 8 分者不予計算該分

數。 

十二、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

若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202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女子融合5人制籃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年 3 月 14 日至 3 月 15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國立新化高工（台南市新化區信義路 54號）。                        

三、競賽項目：女子5人制融合團體賽。 

四、競賽方式：採用國際特奧會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比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2 月 10 日（五）至  3 月 1 日（日） 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3 月 14 日（六）上午 11 時假國立新化高工體育館舉行。 

七、競賽秩序： 

(一) 3 月 14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3 月 15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報名組別及人數： 

(一) 本次競賽分 15-17 歲組及 18 歲以上組二個組別。 

(二) 每一隊伍註冊 6 名運動員及 4 名夥伴，共計 10 名。另至多可報 3 名

替補運動員與 2 名替補夥伴。 

九、競賽規則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本比賽採用Molten 6 號比賽球。 

(二) 每位選手務必著一致、整齊籃球服裝；若無籃球服裝，各單位需自備號

碼衣，現場不提供；運動員與夥伴於分組賽和決賽皆須著相同號碼。 

(三) 融合夥伴均不得曾為國家代表隊選手、職籃(P.LEAGUE+、TPBL 、SBL)或

曾經參加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HBL)甲組球員與大專院校籃球聯賽

(UBA)甲或乙組球員，如違反規定，全隊取消資格。 

(四) 比賽時非參賽隊伍之領隊、教練及球員不得坐在球隊席上。 

十、能力分組賽： 

(一) 先發球員務必優先安排最佳陣容出賽，並為最優 3 名運動員及 2 名夥

伴須於比賽服名字旁以星號註記。 

(二) 每場比賽 12 分鐘，上、下半場各 6分鐘，採正規賽一、四節方式進

行。 

(三) 中場休息 2 分鐘，每隊各節限暫停 1 次。 

(四) 每場比賽暫停、罰球及上、下半場最後 1 分鐘停錶，其餘時間皆不停

錶。 

(五) 每位球員在每一場次皆須至少上場 2 分鐘，若有未上場者，決賽不得登



錄。 

(六) 團隊犯規單節累積 4 次(含)以上，進行加罰，個人累積 4 次犯滿則離

場。 

(七) 融合夥伴單一場次比賽，總和8分為限。若超過 8分者不予計算該分數。 

(八) 若兩隊於比賽時間結束為平手，則不再進行延長賽。 

(九) 當夥伴得分已達 8分，爾後夥伴若再有執行罰球的機會，則由場上運動

員代替進行罰球。 

十一、決賽： 

(一) 每場比賽分為 4 節，每節為 6 分鐘，每隊有 3 次暫停機會；上半場

（第一、二節）各隊有一次暫停機會，下半場（第三、四節）各隊有兩

次暫停機會。 

(二) 每場比賽暫停、罰球、及前三節最後 1 分鐘停錶，第四節最後 2 分鐘

停錶，其餘時間皆不停錶。 

(三) 團隊犯規和個人犯規規定同分組賽。 

(四) 若兩隊於競賽時間結束為平手，則進行 3 分鐘延長賽，兩隊並各有一次

暫停機會，若再平手，則再進行延長賽，直到比賽分出勝負為止。 

(五) 夥伴單一場次比賽，總和 15 分為限。若超過 15 分者不予計算該分

數；視違例一次。 

(六) 當夥伴得分已達 15分，爾後夥伴若再有執行罰球的機會，則由場上運動

員代替進行罰球。 

十二、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

若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202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男子融合7人制足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3 月 28 日至 3 月 29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台中特殊教育學校(或)嘉義新港國中舉行。  

三、競賽項目：男子融合 7 人制團體賽 

四、競賽方式：採用國際特奧會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比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2 月 20 日（五）至 3 月 10 日（二）下午 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3 月 28 日（六）上午 11 時假台中特殊教育學校(或)嘉義

新港國中舉行。  

七、比賽秩序： 

(一) 3 月 28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3月 29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競賽規則補充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限 15 歲以上選手參賽，每隊報名 6 位運動員及 5 位夥伴；共 11 

位，另至多可報 3 名替補運動員與 2 名替補夥伴。 

(二) 運動員與夥伴的組隊，依照特奧精神，運動員和夥伴運動能力不得相差

過於懸殊，球員替補上場僅能夥伴替換夥伴上場；除非夥伴受傷，經選

拔委員會同意後，可由運動員替補。 

(三) 每位運動員務必穿著整齊足球服裝：球衣、球褲、足球襪、釘鞋或平底

運動鞋亦可，球衣背後需印上號碼。球員號碼需在 1~15號之間，其中運

動員為單號，夥伴為雙號。 

(四) 本選拔賽採用經FIFA認證之 5 號球。 

(五) 夥伴禁止當守門員；上場球員夥伴至多二人，場上至少五名球員始得比

賽。 

(六) 如果守門員會被安排踢場上其它位置，則需為守門員準備與其他隊員同

款的球隊服裝，且球衣號碼需和其擔任守門員時服裝號碼一致。 

(七) 夥伴禁止射門、夥伴得分亦或間接得分皆不計分。 

(八) 分組賽採上下半場各  15 分鐘中場休息  5  分鐘；決賽採上下半場各  

20 分鐘中場 休息  5 分鐘。 

(九) 比賽中，球員被判紅牌後應立即離場； 被判 2 次黃牌（含不同場）警

告之球員，應自動於次場停賽，如再得到黃牌，則再停賽一場。 

(十) 球員可在指定區域裡自由替補，唯須遵守先出後進之規則，替補下場之

球員可再替換上場比賽。 



(十一) 每位報名球員皆要上場至少 5 分鐘。 

(十二) 本比賽不實施越位規則。 

(十三) 邊線球採將球置於邊線以踢擊發球。 

(十四) 如果兩隊在法定時間內都不能分出勝負： 

【分組賽】 

1. 以和局作為終局時，各隊需派 1 位場上球員踢罰點球，以判定兩隊

的勝負關係。 

2. 若各踢完一位比數相同時，再推派下一位以此類推直至分出勝負。 

【決賽】 

1. 加時賽在決賽時使用，上下半場各加時 5 分鐘。 

2. 在加時上半場完結後不休息；直接進入加時下半場的比賽。 

3. 比賽前以擲硬幣的方式來決定那一隊先開球。 

4. 如果比賽在加時仍為和局，則進入罰點球賽。 

5. 依賽制雙方各派 5 人進行踢 7 碼球的PK賽。 

6. 若 2 隊 10 人踢完，進球數仍相同，則將場上剩餘之選手加入比踢

罰點球，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7. 在點球過程中，僅可使用在加時賽下半場結束時還在場上的球員。 

(十五) 循環賽成績計分法： 

1. 勝一場得 3 分，和一場各得 1 分，敗一場得 0 分。以積分多寡判

定名次。 

2. 若兩隊正規賽平手兩隊各得 1 分，但兩隊須進行ＰＫ賽，ＰＫ賽勝

負只適用於兩隊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ＰＫ賽勝隊獲勝。 

3. 如兩隊(含)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 相關球隊勝負關係。 

(2) 相關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3) 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多者佔先。 

(4) 全部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5) 全部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6) 直接紅牌較少者佔先。 

(7) 抽籤決定。 

九、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若

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2027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女子7人制足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3 月 28 日至 3 月 29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台中特殊教育學校(或)嘉義新港國中舉行。                                              

三、競賽項目：女子 7 人制團體賽 

四、競賽方式：使用國際特奧會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決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2 月 20 日（五）至 3 月 10 日（二）下午 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假台中特殊教育學校(或

嘉義新港國中舉行。                                            

七、比賽秩序： 

(一) 3 月 28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3 月 29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競賽規則補充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限 15 歲以上選手參賽，每隊報名 11 位運動員，共 11 位，另至多可

報 3 名替補運動員。 

(二) 本選拔賽採用經FIFA認證之5號球。 

(三) 參賽人數： 

1. 比賽在兩隊之間進行，每隊由 7 名球員組成，其中一名球員為守門員。

任何時候都應至少有 5 名球員在場上。 

2. 換人次數不限，球員被換人後可返回場上。可以在球出界時、之間替換

期間、進球後或受傷暫停期間進行。教練必須向裁判或邊審示意以換人。

被替換的球員只有在裁判示意時才能上場。 

(四) 球員裝備 

1. 球員務必穿著整齊足球服裝，球衣背後需印上號碼，不得相同號碼。 

2. 球員必需著長襪及配帶護脛才能出賽。 

3. 球員於出場比賽時需著有顆粒「足球鞋」或平底運動鞋。 

4. 球鞋底不允許使用金屬螺柱。 

(五) 比賽時間：分組賽採上下半場各15分鐘，中場休息5分鐘；決賽採上下半

場20分鐘，中場休息5分鐘。 

(六) 犯規處罰 

1. 如果守門員擲出的球在沒有先被隊員觸碰或沒有觸地的情況下越過守門
員半場，裁判員應判給對方踢間接任意球。從中線的任何一點。 

2.  從守門員擲球開始，如果球在禁區內被任何隊員觸及，應重新擲球。 

(七) 邊線球 



1. 邊線球採將球置於邊線以踢擊發球。 
2. 球門不能直接進球。 

3. 守門員不能用手直接接隊友的球來觸球。 

4. 球被隊友故意踢給守門員後，守門員不得用手觸球。 
(八) 如果守門員會被安排踢場上其它位置，則需為守門員準備與其他隊員同

款的球隊服裝，且球衣號碼需和其擔任守門員時服裝號碼一致。 

(九) 凡在比賽中被判紅牌，應立即離場，或 2 次黃牌(含不同場)警告之球

員，應自動於次場停賽，如再得到黃牌，則再停賽一場。 

(十) 球員可在指定區域裡自由替補，唯須遵守先出後進之規則，替補下場之

球員可再替換上場比賽。 

(十一) 每位報名球員皆要上場至少 5 分鐘。 

(十二) 本比賽不實施越位規則。 

(十三) 得分判定需球體完全越過球門內線才算進球有效。 

(十四) 如果兩隊在法定時間內都不能分出勝負： 

  【分組賽】 

1. 以和局作為終局時，各隊需派 1 位場上球員踢罰點球，以判定兩隊的

勝負關係。 

2. 若各踢完一位比數相同時，再推派下一位以此類推直至分出勝負。 

【決賽】 

1. 加時賽在決賽時使用，上下半場各加時5分鐘。 

2. 在加時上半場完結後不休息；直接進入加時下半場的比賽。 

3. 比賽前以擲硬幣的方式來決定那一隊先開球。 

4. 如果比賽在加時仍為和局，則進入罰點球賽。 

5. 依賽制雙方各派5人進行踢7碼球的PK賽。 

6. 若2隊10人踢完，進球數仍相同，則將場上剩餘之選手加入比踢罰點

球，以此類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7. 在點球過程中，僅可使用在加時賽下半場結束時還在場上的球員。 

(十五) 循環賽成績計分法： 

1. 勝一場得 3 分，和一場各得  1 分，敗一場得 0 分。以積分多寡判定

名次。 

2. 若兩隊正規賽平手兩隊各得 1 分，但兩隊須進行ＰＫ賽，ＰＫ賽勝負
只適用於兩隊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ＰＫ賽勝隊獲勝。 

3. 如兩隊(含)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 相關球隊勝負關係。 

(2) 相關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3) 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多者佔先。 

(4) 全部球隊比賽之正負球差多者佔先。 



(5) 全部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6) 直接紅牌較少者佔先。 

(7) 抽籤決定。 

九、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若

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2027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融合滾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4 月 25 日至 4 月 26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11號)。 

三、競賽項目：女子融合團體賽、男子融合團體賽。 

四、競賽方式：使用國際特殊奧林匹克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決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3 月 10 日（二）至 3 月 31 日（二）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4 月 25 日（六）上午 11 時假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舉

行。 

七、比賽秩序： 

(一) 4 月 25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4 月 26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注意事項： 

(一) 四人融合團體賽每隊必須三位運動員及一位夥伴，共四位。 

(二) 分組賽為能力評估賽。決賽依能力評估賽分組進行決賽。 

(三) 比賽場地：以大會提供之場地為準。 

(四) 各單位選手參加比賽，必須穿著同一樣式配有（繡、貼、別皆可）該單

位字樣或標誌之服裝及不可露出腳指與腳跟之運動鞋。 

(五) 大會統一提供滾球相關器材，不得自備滾球。 

九、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若

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2027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融合桌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年 4 月 25日至 4 月 26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11號)。 

三、競賽項目：女子單打、男子單打、男子融合雙打、女子融合雙打。  

四、競賽方式：使用國際特奧會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決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3 月 10 日（二）至 3 月 31 日（二）17 時。 

六、技術會議：115 年 4 月 25 日（六）11 時假高雄市立楠梓特殊教育學校舉

行。 

七、比賽秩序： 

(一) 4 月 25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4 月 26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注意事項: 

(一) 賽制將依報名人數決定採淘汰賽或循環賽，並於技術會議宣布之。 

1. 淘汰賽：採五局三勝制，每局 11 分，先勝三局者為勝 

2. 循環賽： 

(1) 採三局二勝制，每局 11 分，先勝二局者為勝。 

(2) 勝一場得 2 分， 敗一場得 1 分，棄權或未完賽 0 分。 

(3) 積分相同時計分法： 

A. 兩隊積分相同時, 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B. 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 以該相關隊比賽 結果依； 

a. (總勝局)÷(總負局)之商大者為勝 

b. (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為勝 

c. 若仍相同時則抽籤決定勝負 

(二) 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公認合格之比賽用球。 

(三) 球拍及膠面之鑑定依國際特奧會桌球規則規定自行準備。 

(四) 各單位選手參加比賽，必須穿著同一樣式配有（繡、貼、別皆可）該單

位字樣或標誌之服裝，禁止穿著白色或會造成反光上衣。 

九、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若

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2027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自行車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0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新竹市立體育場自由車場（暫定）。 

三、競賽項目：女子1000 公尺、男子1000 公尺。 

四、競賽方式： 

(一) 使用國際特殊奧林匹克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比賽。 

(二) 計時賽路線：採環狀路線，起訖點依現場場地公告為主。 

五、報名日期：115年  3 月 20 日（五）至 4 月 10 日（五）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5 月 9  日（六）11 時假新竹市立體育場自由車場舉行。 

七、比賽秩序： 

(一) 5 月 9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5 月 10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注意事項： 

(一) 競賽用自行車，請參賽單位自行準備，自行車款式請參閱協會網站。 

(二) 競賽場地為新竹市立體育場自由車場。 

(三) 自行車必須有兩個正常運作的煞車。車手把必須與自行車牢固組裝，且配

件應穩固安裝，以免妨礙方向控制。 

(四) 訓練與比賽期間騎自行車時，運動員與教練皆需配戴安全帽。 

九、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若

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2027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融合網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0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新竹高中網球場(暫定) 

三、競賽項目：男子Level 4 單打、男子、女子Level 5 融合雙打。 

四、競賽方式：使用國際特奧會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比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3 月 20 日（五）至 4 月 10 日（五）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5 月 9  日（六）上午 11 時假國立新竹高中舉行。 

七、比賽秩序： 

(一) 5 月  9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5 月 10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注意事項： 

(一) 比賽用球：Level 4-綠色球；Level 5-黃色球。 

(二) ITN 評估相關資料： 

1. ITN評估參考影片：https://vimeo.com/289517598/a32620c8c1 

2. ITN評估表和移動能力測試，如附件。 

(三) 比賽制度： 

1.分組賽： 

(1) 依教練報名級別 ITN 評估表作為選手分組依據。 

(2) 採 1 盤四局制。 

(3) 由能力評估小組依分組賽各選手能力進行決賽級別分組。 

2.決賽： 

(1) 採 3 盤 2 勝 (四局)制。 

(2) 先贏四局的選手贏得該盤勝利 

(3) 當雙方比分均來到三局平手，就需多贏兩局才算獲勝。 

(4) 如果雙方局數 4：4 平手，則進行 7-point tie-break 決勝局，並以 

no-ad 決定是否羸得該盤勝利。 

(5) 當盤數為 1：1，第三盤採 10-point (10 分制) 決勝局來，並以 no-

ad 決定比賽的最後勝負，在 tie-break 或 10-point 開始前，選手

有三分鐘休息時間。 

https://vimeo.com/289517598/a32620c8c1


(6) 首先贏得 4 分的選手贏得該局比賽的勝利，每局的第 7 分將成為每

個選手的局點。 

(7) 接發球方可以選擇左區或右區，在第 7 分發球時，發球方應向指定的

球場區發球。 

(四) 報分：採用簡單的數字報分，即“0 分、1 分、2 分、3 分、局點”。 

(五) 教練： 

1.可指定 1 名教練坐在場內指導，教練椅在比賽場地外，坐在裁判員座

椅旁邊之網柱附近的教練椅。 

2.指導時間：每個奇數局比賽結束後選手換場地時，或決勝局開始前的 3 

分鐘休息時間，可為選手提供指導；但在比賽開始期間，不可提供指

導。 

3.選手換邊必須在 90 秒內完成。 

(七) 服裝：各單位選手參加比賽，須穿著運動有領 POLO  衫或圓領衫，並須

穿著短褲（裙）。且配有（繡、貼、別皆可）該單位字樣或標誌之運動服

裝。 

九、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若

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附件一】ITN評估表(第三級-第六級) 
 

 

 

 

 

 

 

 

 

 

 

 

 

 

 

 

 

 

 

 

 

 

 

 

 

 

 

 

 

 
 



【附件二】移動能力測試 
 

 

 

 

 

 

 

 

 

 

 

 

 

 

 

 

 

 

 

 

 

 

 

 

 

 

 

 

 



 

202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田徑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14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三、競賽項目：女子、男子200 公尺、800 公尺、迷你標槍。 

四、競賽方式： 

(一) 200 公尺分組賽後依據分組賽的成績，進行決賽分組。決賽成績男子低於 

46 秒；女子低於 52 秒，始得參加選拔抽籤 

(二) 800 公尺分組賽後依據分組賽的成績，進行決賽分組。決賽成績男子低於 

300 秒；女子低於 360 秒，始得參加選拔抽籤。 

(三) 迷你標槍分組賽後依據分組賽的成績，進行決賽分組。決賽成績男子高於 

15 公尺；女子高於 10 公尺，始得參加選拔抽籤。 

(四) 使用國際特殊奧林匹克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比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4 月 20 日（一）至 5 月 11 日（一）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6 月 13 日（六）上午 11 時假新北市立新北高工舉行。 

七、比賽秩序： 

(一) 6 月 13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6 月 14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注意事項： 

(一) 投擲器材、起跑架由大會提供。 

(二) 迷你標槍規格：男子 400g、女子 300g。 

(三) 比賽若遇雨天將如期舉行，請各單位自備雨衣及禦寒衣物保護選手身體狀

況。 

(四) 比賽中選手必須穿釘鞋或運動鞋參賽，不可赤腳。 

(五) 比賽中選手必須穿運動服及運動褲參賽，所穿的服裝其質料必須在水濕時仍

不透明。 

(六) 本次比賽DQ值範圍在第一次教練技術會議時公佈。 

九、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若有

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2027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 

融合羽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5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14 日（星期六~日）。 

二、比賽地點：新北市立新北高工（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241 號） 

三、競賽項目：女子單打、男子單打、女子融合雙打，男子融合雙打 

四、競賽方式：採用國際特奧會競賽管理系統（GMS）編排分組，進行比賽。 

五、報名日期：115 年 4 月 20 日（一）至 5 月 11 日（一）17 時止。 

六、技術會議：115 年 6 月 13 日（六）11 時假新北市立新北高工體育館舉行。 

七、比賽秩序： 

(一) 6 月 13 日（六）：報到、技術會議、開幕典禮、分組賽、教練會議。 

(二) 6 月 14 日（日）：決賽、頒獎、閉幕典禮、選拔抽籤。 

八、注意事項： 

(一) 賽制將依報名人數決定採淘汰賽或循環賽，並於技術會議宣布之。 

(二) 所有競賽場地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智體協審定採行之最新規則規定。 

(三) 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認證合格之比賽球。 

(四) 各單位選手參加比賽，必須穿著同一樣式有領 POLO 衫或圓領衫，並須穿著

短褲。且配有（繡、貼、別皆可）該單位字樣或標誌之服裝。 

九、本技術手依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施，若有

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